宜春市财政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宜财购罚决〔2023〕1 号

当事人：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027391700759

法定代表人：洪特

地址：江西省鹰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桥路19号
根据宜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采购人）向本机关提交的《关于宜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IT机房硬件维保及数据安全运维项目招标情况报告》，反映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标“宜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IT机房硬件维保及数据安全运维项目”（编号：中心集采－YC2022－064）后，放弃中标资格。本机关于2022年12月16日对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放弃中标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已查明，采购人于2022年12月5日公示采购结果并同时向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接到中标通知书后，于当日向采购人提交《关于放弃宜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IT机房硬件维保及数据安全运维项目投标资格的说明》，声称近期因新冠疫情原因，导致公司大量工作人员陆续处于居家隔离状况，无法正常到岗，大量承接的项目无法顺利实施；公司与拟投入本次项目相关员工及家属关于本项目疫情情况下需出差的工作安排无法达成一致；无法保证该项目的运营服务，愿放弃中标资格。本机关认为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中标、成交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中标、成交结果的，或者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采购人向本机关提交的《关于宜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IT机房硬件维保及数据安全运维项目招标情况报告》，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放弃宜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IT机房硬件维保及数据安全运维项目投标资格的说明》和《关于放弃宜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IT机房硬件维保及数据安全运维项目中标资格的说明》，以及该项目结果公示和《成交通知书》为证。
根据2020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一、关于合同案件的审理 ：1.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当事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买卖合同或者履行成本增加，继续履行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22年12月5日，江西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江西省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措施的公告》，未实施任何限制性措施；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明确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2022年12月26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印发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自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等。
该政府采购项目履行期限2年，从中标通知书发出到双方签订采购合同有30日时限，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疫情、员工离职、感染病毒影响工作等原因放弃中标，属于公司自身主观认为，不属于“不可抗力”，放弃中标理由不具正当性。
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采购结果公示当日即向采购人提出放弃中标，及时减轻危害后果；其行为主观性质明显，但疫情影响具有客观性；调查期间能积极配合财政部门查清事实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和《财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规范》（财法〔2013〕1号）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具有应当从轻和可以从轻的法定情形。

按照法定程序，本机关已于2023年1月17日向你公司授权代表当面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你公司表示接受，在法定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决定对江西创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给予采购金额千分之五罚款的行政处罚，计人民币6750元（人民币大写：陆仟柒佰伍拾元整）。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收到的手机短信缴款码缴纳罚款（缴款码有效期为7日）。逾期不缴纳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宜春市财政局
2023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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